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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59� � � � � � � �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5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 1 号楼 43 层电力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090,4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090,4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18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1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雷、财务总监李银耿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谢强、胡宝

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 年年度报告＞和＜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23 年度薪酬待遇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090,4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7,189,3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466,4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434,5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434,5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监事
2023年度薪酬待遇方案的议
案》

211,6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审议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11,6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审议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11,6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211,6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审议购买董监高责任
保险的议案》 211,6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4、7、10、11、12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汇报的《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强、胡宝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366� � � � � � � �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0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83 号金鼎大厦 37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0,839,8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5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独立董事孙建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修丽娜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磊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张兵、物流总监卢翠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03,879 99.7738 435,701 0.226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0 0.0750 1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聘任 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购房客户
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
担保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8
《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确 认 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77,100,173 99.7546 435,701 0.245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12 为特别决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0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丁琳、朱春泰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昭坤、丁双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5188�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3-022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 8 号公司 4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241,2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82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胡金根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17,002 99.9944 24,200 0.0056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33,200,0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7,000 41.2621 24,200 58.7379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
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
计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预计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12 《关于公司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13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2,017,000 98.8144 24,200 1.1856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6 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除议案 6 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美莉、王志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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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 180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160,8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11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钱

建中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5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230 0.0002 157,700 0.1515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 2023 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02,960 99.8483 157,930 0.151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6,502,960 97.6289 157,930 2.3711 0 0.0000

6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3 年度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6,502,960 97.6289 230 0.0034 157,700 2.3677

7
关于公司 2022 年
度董事及高管薪
酬的议案

6,502,960 97.6289 157,930 2.3711 0 0.0000

10
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6,502,960 97.6289 157,930 2.371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4、6 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同意，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郁振华、孙矜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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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微电子”）持股

5%以上股东黄学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700,000 股， 黄学良先生一致行动人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普资产尊享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850,000
股，黄学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2%。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董事、 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李照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19,52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4%；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郭王洁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72,21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1%；公司监事尹志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2,424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2%； 公司监事、 核心技术人员郭伟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1,9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7%；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陈克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2,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7%；公司财务总监王忠秀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3,6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9%。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黄学良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 1,8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64%） 给其一致行动人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普资产尊享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股份变动系黄学良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黄学良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因个人资金需要， 黄学良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2%；李照华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9,88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0.21%；郭王洁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68,0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0.15%；尹志刚先生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0,60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0.06%；郭伟峰先生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5,4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0.07%；陈克勇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的比例不超过 0.04%； 王忠秀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8,41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比例不超过 0.10%。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期间为自公司公告披露
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若减持期间
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
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黄学良先生、李照华先生、郭王洁女士、尹志刚先生、郭伟峰先生、陈克
勇先生、王忠秀女士发来的《关于减持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
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学良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700,000 3.36% IPO前取得：3,700,000股

博普资产尊
享 1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股东： 黄学良
先生一致行动人 1,850,000 1.68% 大宗交易取得：1,850,000股

博普资产尊
享 1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股东： 黄学良
先生一致行动人 1,850,000 1.68% 大宗交易取得：1,850,000股

李照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919,524 0.84% IPO前取得：919,524股

郭王洁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72,216 0.61% IPO前取得：672,216股

尹志刚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42,424 0.22% IPO前取得：242,424股

郭伟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01,920 0.27% IPO前取得：301,920股

陈克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82,484 0.17% IPO前取得：182,484股

王忠秀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433,640 0.39% IPO前取得：433,6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黄学良 3,700,000 3.36% 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和博普资产尊享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黄学良
先生 100%持有的私募基金产
品，上述三方构成一致行动人。

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850,000 1.68%

博普资产尊享 1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850,000 1.68%

合计 7,400,000 6.72%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黄学良 5,834,160 5.30% 2022/11/1～2023/4/30 43.04-70.26 2022年 10月 1日
李照华 207,100 0.28% 2022/1/25～2023/6/16 103.60-105.49 2022年 1月 4日
郭王洁 151,400 0.20% 2022/1/25～2022/6/16 103.50-105.70 2022年 1月 4日
尹志刚 54,600 0.07% 2022/1/25～2022/6/15 104.50-105.15 2022年 1月 4日
陈克勇 41,100 0.06% 2022/1/25～2022/6/15 103.50-104.60 2022年 1月 4日
王忠秀 97,000 0.13% 2022/1/25～2022/7/6 91.20-109.75 2022年 1月 4日

注：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期间，黄学良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2,134,5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 3,700,000 股给其
所持有 100%份额的私募基金产品（其中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普资产尊
享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各 1,8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学
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2%。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黄学良 不超过：2,200,000
股

不 超 过 ：
2.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
2,200,000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李照华 不 超 过 ：229,881
股

不 超 过 ：
0.2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29,881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郭王洁 不 超 过 ：168,054
股

不 超 过 ：
0.1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68,054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尹志刚 不超过：60,606股 不 超 过 ：
0.06%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60,606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郭伟峰 不超过：75,480股 不 超 过 ：
0.0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75,480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陈克勇 不超过：45,621股 不 超 过 ：
0.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45,621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王忠秀 不 超 过 ：108,410
股

不 超 过 ：
0.1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08,410
股

2023/6/12 ～
2023/12/11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比例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黄学良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 1,8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64%） 给其一致行动人博普资产尊享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普资产尊享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股份变动系黄学良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黄学良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李照华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
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上述发行价是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本人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5）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2、董事、董事会秘书郭王洁女士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
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上述发行价是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4）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5）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3、监事尹志刚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4、监事、核心技术人员郭伟峰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本人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5、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陈克勇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
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上述发行价是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本人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5）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6、财务总监王忠秀女士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
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上述发行价是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
锁定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4）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将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5）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
责任，本人将承担明微电子、明微电子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
持明微电子股票的收益将归明微电子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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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易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
告。易宇女士因个人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易宇女士辞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董

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易宇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的
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依规运作。

易宇女士在公司董事会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公司规范运作
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对易宇女士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